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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模範生選舉實施要點 
109 年 2 月 19 日行政會報通過  

109 年 2 月 25 日湖農工學字第 1090001193 號公告發布  

一、宗旨： 

(一)提高學生榮譽感，表揚品學兼優學生，樹立學生楷模。 

(二)配合五育並重之教育，遴選校模範生，鼓勵同學敦品勵學、見賢思齊，

進而樹立良好校風。 

(三)透過選舉活動，體認民主意涵，加強民主政治之認識。 

二、參選資格： 

(一)當選班級模範生之同學(每班以推薦一名候選人為限)，得自由報名參加。 

(二)成為班級模範生條件如下：無小過以上紀錄(已完成銷過者不在此限)。 

三、選舉方式： 

(一)參選模範生選舉之同學，需填寫申請表(如附件一)，並送訓育組登記與通

過資格審查。 

(二)訓育組審查參選之模範生候選人申請資料無誤後，予以公布。 

(三)選舉期間，參選同學可製作海報由學務處協助張貼或傳單自行發放。 

(四)選票由學務處統一製作，採無記名圈選制，每人限圈選一位候選人，圈

選不合規定者以廢票論之。 

四、實施流程： 

(一)每學年辦理一次模範生選舉活動。 

(二)實施流程如下表： 

編
號 

活動內容 活動對象 備註 

1 填寫申請表、完成登記 
全校當選班級模範生同

學 

1.相關活動日期依

訓育組公告 

2.相關活動地點依

訓育組公告 

3.相關活動規定依

附註說明(一) 

2 抽籤選舉號次 
已完成參選登記之模範

生候選人 

3 發布選舉公報 模範生候選人 

4 參選人競選活動 模範生候選人 

5 政見發表及入班宣傳 模範生候選人 

6 投票 依年級分地點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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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開票 班聯會幹部 

8 公布當選名單 全校師生 

※說明(一)： 

1. 競選活動請於選舉公報發布日後開始進行，可發傳單及海報。 

2. 模範生候選人入班宣傳僅限班級活動時間。 

3. 政見發表會每人時間至多 4 分鐘，上台助選人員至多 10 人，助選

形式可以歌唱、舞蹈、戲劇、微電影……等多元呈現。 

4.一人僅限投一票，勿冒領他人選票。 

五、投、開票規定： 

(一)開票所擬設於本校學務處。 

    (二)投票同學請持學生證(或附照片之證明文件)至投票所登記領(投)票。一人

(含本校教職員工)一張選票，全校各班候選人臚列其上，圈選超過三人以

上者為廢票。 

(三)於學務處公開唱(記)票、並彙計票數後宣佈當選同學。 

(四)為節省時間請按學務處分配投票所，前往各投票所投票。 

(五)開票時，參選人班級可自行推派人員監票。 

六、選舉名額： 

(一)全校模範生一名，以全校得票數最多者為當選人。 

(二)年級模範生各一名，以各年級得票數最多者為當選人。 

(三)科模範生各一名，以各科得票數最多者為當選人。 

七、選舉活動規定： 

(一)競選活動不得妨礙課業、違犯校規或攻訐其他候選人，及任何賄選燃放鞭

炮等情事，否則取消候選資格外，並按校規處理。 

(二)候選人於投票當日不得再進行拉票動作或任何影響投票者決定之行為，否

則取消候選資格。 

八、模範生之表揚及獎勵： 

(一)當選模範生者，請校長於升旗等公開場合時頒發當選證書及獎座表揚。 

(二)當選之模範生，其照片及事蹟，刊貼於川堂「榮譽榜」及學務處網站公

告，以資表揚。 

(三)依本校獎懲辦法規定當選全校模範生記大功壹次、年級及科模範生記小

功貳次、班級模範生記小功壹次(重覆當選者，獎勵以最高者為限)。 

九、全校模範生之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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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校模範生當選人得視其表現代表學校參加各項優良楷模選拔。 

(二)表現良好行為與優良典範，做為同學楷模。 

(三)得代表(或協助)於學校慶典等活動擔任代言(表)人(如：畢業生(在校)代表)。 

(四)協助各項學生品德、禮貌等學生事務推廣。 

(五)協助其他合於建立友善校園氛圍之學生事務工作之推廣。 

(六)全校模範生當選人應維持其良好形象與表現，如有違全校模範生良好行

為與優良典範者，學務處得視其情節召開相關會議懲處或取消其當選資

格。 

十、以上各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或疑義之處，由學務處補充規定或解釋之。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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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 立 大 湖 農 工    學年度模範生選舉人申請表 

班級  座號  

照片黏貼處 

姓名  學號  

優良 

事蹟 

校內、外得獎事蹟 
幹部、社團或 

服務學習表現 
其他優良事蹟 

  

參選人簽章： 

導師 

推薦 
導師簽章： 

訓育組

審核 

無小過以上記錄(已完成銷過者不在此限) 

□ 通過      □ 不通過 

備註 

1.請參選模範生的同學填妥本申請表並附 1 吋照片 1 張，於學務處公布之

時間內，持本表向訓育組辦理參選登記，逾期不予受理。 

2.有未盡事宜，由訓育組另行公布；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訓育組，校內分

機 412。 

 


